
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22.4.5”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5日9时38分许，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三标段工程消防泵站区域施工时发生一起机械

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关于实行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和提级调查的

通知》（庆安全〔2015〕13号）规定，决定对该起事故实行提级调查。为了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认定事故责任，经市政府同意，2022年4月

29日，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委、市应急局、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安庆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单位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了相关专家

参加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

故过程，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

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有关基本情况

（一）工程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三标段工程；工程地点：安庆市高新区东南角；工程内容:三标段工程消防泵站区域给排水；分包单

位为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为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
设单位为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部。

（二）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分包单位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1996年8月27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00151317638D，公司地址位于安徽省安庆

市大湖路中宜大厦，注册资本柒仟万圆整，经营范围包括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恒。
新潮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与南京工程公司签订《中石化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第一批次（临时设施等）工程（三标段）土-003工

程分包合同》，合同内容包括新厂区给水及消防加压泵站区域、新厂区给水排水安装、消防系统管网的2号路、5号路和9号路全部及11号路北段（2
号路至8号路之间区域）土建施工等。

2.总承包单位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于1986年4月28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58212F，公司地址位于南京市栖霞区
马群科技园马群大道3号，注册资本55600.5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赢
冠。

南京工程公司于2021年7月9日与中石化安庆公司签订《中石化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第一批次（临时设施等）工程（三标段）施
工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给水排水及消防系统管网（新厂区、罐区及装卸区）及配套的给水及消防加压泵站、污水提升泵站（含新区和装卸区）、泡
沫站的施工任务。

3.监理单位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6月24日注册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764100167Q，公司地址位于荆门高新
区掇刀区白庙区39号，注册资金肆佰肆拾贰万贰仟壹佰柒拾伍圆整，经营范围包括化工石油工程甲级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中山。

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7月9日与中石化安庆公司签订《中石化安庆分公司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三标段监理合同》，
合同内容包括给水排水及消防系统管网（新厂区、罐区及装卸区）及配套的给水及消防加压泵站、污水提升泵站（含新区和装卸区）、泡沫站的施工
监理任务。

（三）事故机械情况



发生事故的挖掘机为履带式挖掘机，由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挖掘机型号为SY205C型，为液压挖掘机，生产时间为2021年3月14

日，出厂编号为SY020BCB57518，发动机功率为118kw - 2000r/min，挖掘机所有者在挖掘机铲斗上自行焊接了一个吊钩（见图1）。

 

   

          图1：挖掘机铲斗上自焊吊钩

（四）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史春生，男，56岁，身份证号：342823********6315，户籍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集贤北路47号，是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施工负责人，在事故中死亡。

（五）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5万元。

二、事故经过、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2年4月5日，新潮建安公司正在进行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项目消防泵站A罐至B罐中间区域施工阀门井及地管的施工。上午7时15分许，新潮

建安公司施工负责人史春生组织召开班前会，施工班组着手作业准备工作。之后，新潮建安公司技术负责人钱时文安排挖掘机修路，到9时许修路完

毕，挖掘机停止作业。

2022年4月5日上午9时15分许，新潮建安公司准备吊装阀门井（混凝土预制方井，外形尺寸2000mm*2000mm*2000mm），为施工人员下基

坑需要继续修建坑槽西侧上下踏步，施工负责人史春生临时安排挖掘机将位于上下踏步西侧（距边坡顶约3米）待下沟的一根（直径700mm、长度

4000mm、北端弯头、重量约1吨）钢制管道移位。（见图2）。

9时37分许，在史春生安排下，挖掘机司机陈震操作位于管道西侧坡面上的挖掘机前伸并下斗，史春生和管工邵长麦一起用2根吊带捆绑管道，将

吊带挂在自行焊接在挖掘机铲斗的吊钩上。史春生和邵长麦渐离管道，挖掘机司机陈震开始吊运管道。

吊移过程中，管道靠近弯头侧一股吊带从吊钩脱出，管道下落失稳。史春生带领邵长麦、朱成明、陈晓润3名作业人员，进入挖掘机作业半径内

进行处置。（见图2）

 

 

      

              图2：事故发生前位置平面图

9时38分，史春生指挥铲斗下降，准备将脱出吊钩的吊带重新系挂。此时史春生本人位于铲斗正前方，铲斗下降过程中突然前伸上抬，撞击到史

春生头部，导致史春生倒地。（见现场监控录像、图3）

  



图3：事故发生时监控视频回放屏幕截图

 

  

                     图4：事故发生后现场照片
（二）事故应急救援及报告情况

9时50分，现场人员将伤者史春生送至安庆石化医院救治。12时，史春生经安庆石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9时38分，南京工程公司六分公司项目现场安全员鲁旺林向分公司安全总监杨建波、经理吴定义电话报告。10时3分，六分公司经理吴定义向南

京工程公司书记周赢冠及建设单位报告，建设单位接到报告后及时赶赴现场组织处置，并立即报告市应急管理局，随后协调安庆石化医院进行救治。

11时，南京工程公司书记周赢冠电话向中石化集团公司报告。14时13分，南京工程公司向中石化集团公司书面报送事故快报。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2022年4月5日下午，安庆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蜡烛山派出所对史春生死亡进行了确认。

4月8日下午，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家属就史春生死亡善后处理进行了协商，双方签订协议，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补助金、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等各类费用共165万。

三、事故发生原因

（一）直接原因

1.新潮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史春生违章指挥，违反施工方案中“严禁使用挖机、装载机等非起重设备吊运管道、管件”的要求，擅自安排使用挖

掘机吊运管道；指挥非持有起重作业资格证书人员起重吊装，指挥包括自己在内的多名人员在挖掘机作业时进入挖掘机旋转半径区域内司索，致使自

己被挖掘机撞击。

2.挖掘机司机陈震违章操作，违规使用挖掘机吊运管道，缺乏安全技能，操作过程中疏忽大意，挖掘机铲斗快速前伸上抬，撞击史春生头部，致

使史春生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间接原因

1.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施工现场负责人、挖掘机司机、管道吊装等相关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作业人员安全操作的技能不足，未对现场作业人员

进行有效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培训，安全技术交底缺失。

2.施工机具管理不到位。对改装机械进场把关不到位，施工机具入场登记、检验不规范，涉事挖掘机未进行检查报检，挖掘机司机自行在铲斗上焊接吊

钩用于吊运作业，借用其他车辆证件进入现场作业，现场也无人制止挖掘机违章吊运管道作业。

3.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施工方案不落实，方案形同虚设。新潮建安公司施工技术方案中明确不得使用挖掘机进行吊运作业，但现场仍使用挖掘

机进行管件吊运，未排查出并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规操作等事故隐患。

   四、事故性质

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22.4.5”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规操作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吊装作业，作业人员违规改装和操作挖掘机，未落实施工方案，未对现场作业人员

进行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交底，安排未取得起重司索特种作业证的人员进行起重作业，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四

十三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四十万元罚款。



2.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施工现场起重作业安全监理不到位，未安排专人对起重作业进行安全监理，未及时排查出无起重特种

作业证人员进行起重作业等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施工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吊装作业、作业人员违规改装和操作挖掘机等行为，违反了《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项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议由安庆高新区

管委会责令其立即改正，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五万元罚款。

3.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对分包单位施工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施工现场起重作业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未及时排查出无起重特种作业

证人员进行起重作业等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由安庆高新区管委会对其进行约谈。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史春生，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指挥挖掘机临时进行吊装作业，安排多人在挖掘机作业时进入挖

掘机旋转半径区域内司索，指挥无起重作业资格证书人员进行起重吊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叶恒，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督促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负责人违章指挥、违规使用挖

掘机进行吊装作业等事故隐患，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3.朱振飞，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也是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未及时排查出无起重特种作业证人员进行起重作业等事故隐

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施工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吊装作业、作业人员违规改装和操作挖掘机等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项的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其项目经理职务，并由应急管

理部门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4.童小明，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三标段项目经理，未及时排查出无起重特种作业证人员进行起重作业等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

纠正施工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吊装作业、作业人员违规改装和操作挖掘机等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其项目经理职务，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5.李睿，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监，未及时排查出无起重特种作业证人员进行起重作业等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施工

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吊装作业、作业人员违规改装和操作挖掘机等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荆门四方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暂停其项目总监职务，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以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6.陈震，涉事挖掘机司机，安全意识淡薄，挖掘机操作技能缺乏，违反挖掘机和起重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操作改装挖掘机进行吊装作业，在挖掘机作

业半径内有人情况下仍然进行作业，违规操作挖掘机前伸上抬铲斗，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安庆市新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依据企业制

度和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结果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目前，正值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施工的高峰期，人员、机械、设备材料、分部分项工程实体交织，安全风险大，安全形势严峻。为深刻

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项目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工程顺利开展，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一）全面深刻反思事故原因。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分包、总包、监理、建设等各参建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开展事故反思工作，将

事故情况及防范措施传达贯彻到每个岗位；安全管理服务单位要严格履行合同约定职责，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进一步压实施工现场各岗位安全责任，严控安全风险，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加强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一是安全教育培训要务求实效，将安全意识和规章制度落实到现场每个环节，通过层层检查考核，厘清业主单位

与总包单位之间、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之间的工作界面，杜绝安全管理“空挡”。二是严把关键人员“入场关”，入场前要对关键人员进行面试，对

从事危险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实操验证，增加施工人员技能评估环节，确保关键人员能力达标。

（三）规范施工机械安全管理。一是要开展施工机械的全面排查，重点是改装机械、自制工具，杜绝使用挖掘机进行吊运作业等违规行为。二是

要认真落实施工机械入场前安全检查、确认，确保性能完好、检验合格后才能入场施工。三是要定期对现场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开展检查，发现不合

格设备立即停止使用，对借用标签等行为立即清除出厂。

（四）确保施工方案有效落实。要按照实用、管用、好用的原则编制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现场施工方案，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必须熟知其内

容，结合操作规程和现场实际情况开展有效的技术交底。总包单位、监理单位、安全管理服务单位、业主单位都要熟知方案的要点，加强对方案的审

查，强化现场监督检查，核查有关要求是否落实到现场施工中，杜绝出现“两张皮”的问题。

（五）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中石化安庆分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项目总包、分包、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统一协调管理，推动建立项目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督考核，严格兑现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留盲区和死角。市住建部门要进一

步深化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整治，强化执法检查力度，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严肃查处违章指挥、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安庆高新区国土

规划建设局要在就此次事故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